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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网络消费纠纷司法解释”

主持人: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近日通过了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 （下称 《规定》）， 于 2022 年 3 月 15 日起施行。

在这部新的网络消费纠纷司法解释中， 有哪些值得

关注的规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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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人民法院网” 报道， 为正

确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 依法保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促进网络经济

健康持续发展，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

委员会近日通过了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 （下称
《规定 》）， 于 2022 年 3 月 15 日

起施行。

近年来， 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

蓬勃发展， 网络消费已经成为社会
大众的基本消费方式。 伴随网络经

济的快速发展， 司法实践中也出现

了一些新情况、 新问题。 正是在这
一背景下， 最高人民法院经过深入

调研， 多次召开由专家学者、 消费
者代表、 政府部门、 企业以及法院

系统等参加的座谈会， 并向全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 在反复研究论证的
基础上， 制定本 《规定》。

《规定 》 坚持的理念和原则

是：

第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加
大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 网络消

费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 关系人民
群众的切身利益。 《规定》 制定过

程中， 始终坚持将人民群众的利益

放在首位， 努力解决人民群众普遍
关切的问题， 努力使互联网发展成

果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 切实增强
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获得感和幸福

感。

第二，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促进网络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 当

前，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推动网络消

费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对于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不断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均具有重要意义。 《规定》 制定

过程中， 注意平衡保护， 妥善处理

好消费者、 电商平台、 平台内经营
者等各方利益关系， 为网络经济健

康持续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
障。

第三， 遵循网络消费特点， 科

学合理制定规则。 网络消费具有参
与交易主体多样化、 交易环境虚拟

化、 交易空间跨地域性、 合同格式
化等特点， 司法解释制定过程中，

注重把握规律， 制定符合网络消费

特点的司法规则。

第四， 立足现状， 预留未来创

新空间。 司法解释坚持问题导向，

对于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

出明确， 统一裁判尺度， 回应审判

实践需要。 同时， 网络经济领域的
发展日新月异， 新模式新样态不断

衍生。 司法解释既注重立足现状，

解决现实问题， 也注意为市场未来

创新留出空间。

最高法出台新规 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

■链接

和晓科 ： 消费者在网络消

费， 一般都需要在注册或者消费

前 ， 通过电子方式签署相关协

议， 而这些协议基本都是平台提

供的格式条款。

对此 ，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已经明确： 经营者不得以格

式条款、 通知、 声明、 店堂告示

等方式， 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

者权利、 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

任、 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

不公平、 不合理的规定， 不得利

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

交易。

格式条款、 通知、 声明、 店

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

其内容无效。

此次 《规定》 第一条进一步

明确， 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的格

式条款有以下内容的， 人民法院

应当依法认定无效：

（一） 收货人签收商品即视

为认可商品质量符合约定；

（二）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依法应承担的责任一概由平台内

经营者承担；

（三） 电子商务经营者享有

单方解释权或者最终解释权；

（四） 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

依法投诉、 举报、 请求调解、 申

请仲裁、 提起诉讼的权利；

（五） 其他排除或者限制消

费者权利、 减轻或者免除电子商

务经营者责任、 加重消费者责任

等对消费者不公平、 不合理的内

容。

明确无效的格式条款

《规定》第一条进一步明确，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的格式条款

有以下内容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无效。

潘轶 ：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在上一次修订时， 增设了针

对 “网络、 电视、 电话、 邮购等

方式销售商品” 的七日无理由退

货制度。

《规定》 对此进一步明确，

消费者因检查商品的必要对商品

进行拆封查验且不影响商品完

好， 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商品

已拆封为由主张不适用七日无理

由退货制度， 同时明确， 法律另

有规定的除外。

完善七日无理由退货

因检查商品的必要对商品进行拆封查验且不影响商品完好，

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商品已拆封为由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 明确网络直播营销民事责任

潘轶： 直播电商是这两年才

发展起来的全新形态 ， 以至于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在上一次修

订时， 完全没有针对直播电商的

相关规定 。 正因为如此 ， 此次

《规定》 的二十条中， 有七条是直

接针对直播电商引发的消费纠纷

的， 包括直播营销平台自营责任、

无法提供直播间运营者真实信息

时的先付责任 、 未尽食品经营资

质审核义务的连带责任以及明知

或者应知不法行为情况下的连带

责任等内容。

《规定 》 明确 ： 平台内经营

者开设网络直播间销售商品 ， 其

工作人员在网络直播中因虚假宣

传等给消费者造成损害 ， 消费者

主张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

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消费者因在网络直播间点击

购买商品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 直

播间运营者不能证明已经以足以

使消费者辨别的方式标明其并非

销售者并标明实际销售者的 ， 消

费者主张直播间运营者承担商品销

售者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直播间运营者能够证明已经尽

到前款所列标明义务的 ， 人民法院

应当综合交易外观 、 直播间运营者

与经营者的约定 、 与经营者的合作

模式 、 交易过程以及消费者认知等

因素予以认定。

网络直播营销平台经营者通过

网络直播方式开展自营业务销售商

品， 消费者主张其承担商品销售者

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网络直播间销售商品损害消费

者合法权益 ， 网络直播营销平台经

营者不能提供直播间运营者的真实

姓名 、 名称 、 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

的， 消费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四十四条规定向网络直播营销平

台经营者请求赔偿的 ， 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 。 网络直播营销平台经营者

承担责任后 ， 向直播间运营者追偿

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网络直播营销平台经营者对依

法需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网络直播

间的食品经营资质未尽到法定审核

义务 ， 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

害， 消费者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

三十一条等规定主张网络直播营销

平台经营者与直播间运营者承担连

带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网络直播营销平台经营者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直播间销售的商

品不符合保障人身 、 财产安全的要

求， 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

益行为 ， 未采取必要措施 ， 消费者

依据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等规定

主张网络直播营销平台经营者与直

播间运营者承担连带责任的 ， 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

直播间运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经营者提供的商品不符合保障人

身、 财产安全的要求 ， 或者有其他

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 ， 仍为其

推广 ， 给消费者造成损害 ， 消费者

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等

规定主张直播间运营者与提供该商

品的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的 ， 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

此次 《规定》 有七条直接针对直播电商， 包括直播营销平台自营责任、 无法提供直播间运营者真实信息时的

先付责任、 未尽食品经营资质审核义务的连带责任以及明知或者应知不法行为情况下的连带责任等内容。

李晓茂： 如今外卖平台蓬勃

发展， 受到许多消费者的青睐。

但是外卖平台仅仅是提供一个点

餐平台， 消费者点外卖时， 由真

正的餐饮服务提供者提供餐食，

有时还涉及对外委托加工的情

况。

为此 《规定》 明确， 网络餐

饮服务平台经营者违反食品安全

法第六十二条和第一百三十一条

规定， 未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

进行实名登记、 审查许可证， 或

者未履行报告、 停止提供网络交

易平台服务等义务， 使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消费者主张

网络餐饮服务平台经营者与入网

餐饮服务提供者承担连带责任

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所经营

食品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消费

者主张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承担

经营者责任， 入网餐饮服务提供

者以订单系委托他人加工制作为

由抗辩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明确外卖餐饮民事责任

《规定》明确了网络餐饮服务平台经营者与入网餐饮服务提供

者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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